
□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实习生 田梦圆

买来“不到 5 万公里” 的二手

车， 实际竟是累计里程近 15 万公

里的淘汰营运车辆。 近日， 上海市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被告汽车

服务公司退还原告陶某购车款

87000 元， 并以实际购车款为基准

对陶某进行三倍赔偿， 同时陶某将

该车辆返还给被告， 以进一步规范

市场秩序， 严惩失信行为。

刚提车就严重抖动

2018 年， 陶某想入手一辆二手

车用于日常代步。 他相中了一辆

车， 并与卖家上海某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汽车服务公司） 谈

妥价格后当场就签订了购车合同，

其中载明“公里数以里程表为准，

里程表显示为 4.8 万公里”。 陶某也

付清了车款 87000元人民币。

次日， 陶某兴冲冲地去该汽车

服务公司提车。 但是， 当时便发生

了一件让他生疑的事———交车的时

候车身抖动。 “即使是二手车， 也

该有它的市场交易标准。 提车当时

便发生了车身抖动的情况， 我觉得

这里面可能有猫腻。” 陶某回忆道。

为解开心中的疑惑， 陶某自行

来到上海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4S

店 （以下简称汽车销售公司） 进行

车辆保养。 保养检查的结果既证实

了陶某的猜测， 同时也让他更加失

望。

原来， 该车在汽车销售公司的

保养记录记载， 截至 2018 年 4 月，

车辆的行驶里程为 14.9 万公里。 而

且， 该汽车销售公司对车辆进行检

测后， 证实了车辆存在避震器、 车

顶漏水等故障， 同时还存在里程表

记录异常、 电气及安全设备记录异

常等情况。 得知了这些情况后， 陶

某在为“自己被欺骗” 而心中不平

的同时， 决定继续打听调查， 看看

这辆车到底还存在多少不为人所知

的问题。

经了解发现， 该车辆原本登记

在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性质为营

运车辆， 在该汽车服务公司将车辆

交付陶某当天办理了机动车行驶

证， 行驶车辆及车辆变更备案显示

该车使用性质为“营转非”。 但是

在买车时， 销售员向陶某介绍该车

是“上海私家一手车”， 直到他拿

到产证才发现自己购买的车是淘汰

的营运车辆。

法院严惩失信行为

在经调查后， 上海奉贤法院新

城法庭确认陶某描述的情况属实。

该汽车服务公司作为一家专门的二

手车销售公司， 既对车辆真实性具

有核实能力， 也应当对车辆的各类

信息尽到如实披露的义务。 该公司

出售给陶某的车辆表显里程和保养

记录的记载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表

明车辆的表显里程被故意更改， 而

里程数不仅对该车辆的实际价值具

有实质性影响， 而且致使陶某对购

买车辆出现误判。

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 一方以

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

情况下所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合

同， 受害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合同，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

还， 有过错的一方还应赔偿另一方

因此受到的损失。 对于经营者提供

商品存在欺诈行为的， 消费者有权

要求增加赔偿额至商品价款的三

倍。

因此， 奉贤法院依法撤销了陶

某与某汽车服务公司的购车合同，

判令该汽车服务公司退还陶某的购

车款 87000 元， 同时陶某将该车辆

返还给被告。 为了进一步规范市场

秩序， 严惩失信行为， 让经营者更

加全面自觉地履行义务， 法院还判

令被告以 86000 元 （除去上牌及开

票费用 1000 元 ） 的实际购车款为

基准， 对原告陶某进行三倍赔偿。

买“不到5万公里”二手车 竟是淘汰营运车
法院判二手车商“三倍赔偿”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将犀牛角等装入奶

粉罐中， 翟某便以为可以瞒天过

海， 顺利将珍贵动物制品携带入

境。 近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了该起走私案件， 判决

翟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判

处其有期徒刑 11年， 并处没收财

产 15万元。

2014 年 10 月 17 日 21 时许，

被告人翟某乘坐飞机抵达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 入境时未向海关申

报任何物品。 海关从其随身携带

的二个行李箱内的四个奶粉罐

中， 查获白犀牛角段 11 件、 犀

牛角粉末 2 包以及现生象象牙段

3 件。

经鉴定， 上述被查获的物品

共计价值人民币 2150083.81 元。

公诉机关认为， 被告人翟某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和野生动物

保护法规， 逃避海关监管， 明知

是国家禁止进口的珍贵动物制品

仍非法携带入境， 价值达 215 万

余元， 应当以走私珍贵动物制品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情节特别严

重。 被告人翟某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 可以从轻处罚。

上海三中院认为， 翟某违反

海关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 逃避

海关监管， 明知是国家禁止进口

的珍贵动物制品仍非法携带入境，

价值达 215 万余元， 其行为已构

成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 情节特

别严重， 依法应予惩处。

翟某是否构成犯罪未遂？ 法

院认为， 翟某携带国家禁止进口

的犀牛、 象牙制品入境， 选走无

申报通道， 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

品， 在海关监管现场被查获， 应

当认定为犯罪既遂。 翟某在海关

关员开箱检查时谎称其行李箱中

的犀牛、 象牙制品系红木， 企图

蒙混过关， 不能认定为自首， 但

翟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犯罪事实，

认罪态度较好， 依法可以从轻处

罚。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工作期间被正在倒车

的铲车撞倒并遭后轮碾压， 导致多

处骨折留下伤残， 然而就赔偿金额

却与东家始终无法达成一致， 为了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倪女士将东家

告上了法庭。 近日， 嘉定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

结合各方责任， 最终认定倪女士所

在的公司承担 85%赔偿责任。

倪女士是被告公司的雇员 。

2016 年 12 月 22 日中午， 倪女士在

工作期间被正在倒车的铲车后轮碾

压， 致其当场倒地受伤。 事发后，

倪女士被送医就诊， 经诊断为左侧

开放性胫腓骨干骨折及左侧多发性

足骨折。

倪女士称， 因为伤势严重， 自

己第一次住院就长达 6 个月之久，

其间经历了数十次手术， 自发生事

故后， 自己因治疗也一直在家休养

至今。 倪女士认为， 被告作为雇主

应对其各项损失承担全部的赔偿责

任， 由于双方就赔偿问题无法达成

一致意见， 遂向法院提起诉讼。

对此， 被告公司辩称， 倪女士

的工作岗位是清洗工， 其在上班期

间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且未注意避

让正在倒车的铲车， 因此倪女士对

其受伤存在重大过错， 请求驳回倪

女士的诉讼请求。

法院审理后认为， 雇员在从事

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 雇主

应承担赔偿责任。 在雇佣劳动关系

中， 雇主具有保障雇员的人身安全

不受伤害的保护义务。

本案中， 倪女士的受伤与被告

公司未尽安全防护义务有关， 被告

对此有过错，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倪女士在工作区域看到正在倒车的

铲车， 理应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

但倪女士仍未采取有效的避让措

施， 其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 根

据法律规定， 可以减轻雇主的责

任。

据此， 法院据此判决被告公司

赔偿倪女士 69万余元。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近日， 一女子为诈

骗钱财虚构多个身份和多个由头，

最终骗取了多名被害人 100 余万

元。 日前， 经宝山区人民检察院

提起公诉， 宝山区人民法院公开

审理此案， 并以诈骗罪判处被告

人顾某有期徒刑 10年， 并处罚金

10 万元； 责令被告人顾某退赔各

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经法院查明， 2015 年 12 月

至 2019年 3月期间， 顾某冒充一

被害人的前女友， 通过语音变声

软件， 以父亲去世、 自己生病、

母亲在国外急需生活费等为幌子，

先后骗取该被害人共计 82.3 万

元。

2019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 顾

某又谎称能够帮助另一被害人的

侄子进入宝山某小学就读， 以支

付考试入学费、 借读费及朋友孩

子住院急需钱款等为幌子， 先后

骗取该被害人共计 2.6万余元。

2019 年 3 月至 4 月期间， 顾

某又以合伙开设棋牌室为由， 骗

取其他被害人的信任， 以办理营

业执照、 租赁门面房、 购置麻将

桌及帮助该被害人的女儿介绍工

作等为幌子， 先后骗取该被害人

共计 15.7 万余元。 此外， 同在

2019 年 3 月至 4 月期间， 顾某还

谎称朋友孩子出车祸， 急需支付

医疗费为由， 先后骗取多名被害

人 6.8万余元。

庭审中， 被告人顾某对上述

事实无异议。 顾某的辩护人辩称，

被告人顾某是因遭遇其他诈骗，

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实施诈骗， 希

望对顾某从轻处罚。

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

人顾某以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

方法骗取他人钱款， 数额特别巨

大， 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应予

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

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的罪

名成立。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犯罪

起因问题， 法院难以采纳。 鉴于

被告人顾某有自首情节， 可依法

从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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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昨天 14 时， 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黄一川故意杀人上诉

一案作出公开宣判，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

原审对黄一川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并依法报请最高

人民法院核准。

记者在现场看到， 被告人黄一川身穿

军绿色大衣， 全程低头， 并无过多表情。

上海高院经审理查明， 黄一川为泄

愤， 有预谋、 有准备地在校园附近持斩切

刀连续砍杀毫无防备的三名儿童及一名儿

童家长的要害部位， 造成两人死亡、 两人

轻伤的严重后果。 黄一川到案后如实供述

了犯罪事实。 经鉴定， 黄一川患有精神分

裂症， 在本案中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

上海高院认为， 黄一川故意非法剥夺

他人生命， 致两人死亡、 两人轻伤， 其行

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 依法应予处罚。 黄

一川虽具有坦白情节， 且系限定刑事责任

能力人， 但其犯罪动机极其卑劣， 手段十

分残忍， 后果特别严重， 人身危险性和社

会危害性极大， 且其精神疾病对其作案时

辨认、 控制自己行为能力没有明显影响，

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 原判认定黄一川故

意杀人的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

分， 适用法律正确， 量刑适当， 审判程序

合法。

对于黄一川提出其未预谋杀人的上诉

理由， 以及辩护人提出申请重新进行司法

精神病鉴定， 请求二审法院裁定发回重审

或改判黄一川无期徒刑的辩护意见， 法院

不予采纳。 检察机关建议驳回上诉、 维持

原判的意见正确， 法院应予支持。 综上，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二

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 （一） 项、 第二百四

十六条之规定， 上海高院作出上述裁定。

检察员、 上诉人黄一川及其辩护人到

庭参加宣判。 上海市人大代表、 政协委

员、 新闻记者、 被害人家属、 上诉人家属

及社会各界群众近 60人参与旁听。

黄一川案宣判：维持死刑判决！
法院认定：上诉人黄一川精神疾病对作案无明显影响

黄一川案昨终审宣判： 维持死刑判决 通讯员 奚晓诗 摄

一女子虚构身份骗取多人百余万元
判刑10年，罚10万

将犀牛角装入奶粉罐试图入境
男子犯走私珍贵动物制品罪获刑

工作时被铲车碾压致骨折
法院：雇主未尽防护义务，承担85%赔偿责任


